关于2018级高职学生转专业工作方案

根据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管理制度汇编（2017版）中《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转专业实施细则》精神，特制订2018级高职学生转专业考试工作实施方案。  
一、工作领导小组
组  长：徐井万
副组长：刘晓琼、胡洪安
成  员：罗树明、黎维红、张  彬、张雪艳、刘  桦、杨加琼、杨光辉、杨晓勇
二、基本原则
1.“三公”原则。坚持公开、公正和公平原则，结合各专业教学资源现状，在校园网上公布各专业拟接受转入人数、相关条件。公示转专业学生名单。
2.自愿性原则。由学生本人自愿向所在教学系（部）提出申请，填写转专业申请表。
3.分数优先原则。按照学生考试分数从高到低原则确定转专业学生名单。 
三、资格审核
在学生自愿申请的基础上，由教学系（部）完成学生转专业的资格审核工作，各教学系（部）在审核时要严格以《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转专业实施细则》为依据，从学业和纪律两个方面进行全面审核。
四、考试组织
（一）考试科目
考试科目为大学语文和计算机应用合卷，总分100分，其中大学语文占60%，计算机应用占40%。
对于拟转入小学教育、学前教育、英语教育、健身指导与管理、酒店管理等专业的学生要进行面试，面试由相关教学系（部）组织。  
（二）成绩计算
有面试的各专业总成绩由考试科目成绩和面试成绩组成，其中考试科目成绩占70%，面试成绩占30%，无面试的各专业由考试科目直接确定。
五、考试时间及安排
（一）综合考试时间：2019年2月23日上午9:00—10:30
（二）专业面试时间：2019年2月23日下午14:30—17:30
六、转专业工作程序
（一）2019年１月７日校园网上公布学校各个专业拟接受转入人数。
（二）2019年1月7-11日学生向所在教学系（部）提交转专业申请。
（三）2019年1月18日校园网上公示申请转专业学生资格审核结果。
（四）2019年2月23日组织转专业考试。
（五）2019年2月24日公示拟同意转专业学生名单及转入专业。
七、其它事宜
（一）学生转专业后，按转入专业教学计划进行学习。
（二）转专业学生在原专业所修课程成绩，经转入专业所在教学系（部）认定后计入本专业课程成绩。转专业学生必须补修转专业已开而自己未学习的课程，并参加课程考核。
（三）转专业学生按照转入专业学费标准缴纳学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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